关于加强冬季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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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各部门：
秋冬季节，天冷物燥，是火灾的高发季节。近日，萧山、温州等多地发生火灾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为贯彻落实《浙江工商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切实加强我校消防安全工作，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，确保学校和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将加强冬季消防安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请各学院、部门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利用教职工会议、学生班会等形式及时对师生进行消防安全教育，切实增强师生员工消防安全意识，提高防火自救能力。
二、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乱接私拉电线和违章使用电炉、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，不得在宿舍内焚烧杂物、使用明火、乱扔烟蒂等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
三、校园内办公、教学、生活、服务等场所，应严格执行有关消防安全制度，需使用电气设备的，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及使用规定，人离开后必须切断电源，不能切断电源的，应落实相应的安全措施。
四、近期，保卫处要加强校园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巡查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要加强实验室消防安全工作，公共事务管理处和后勤服务中心应加强学校出租房、校内学生宿舍、非在编员工宿舍等场所的用火用电管理以及学校水、电、气等设备的检查和管理，基建处要加强施工工地消防安全工作。各部门对于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，要及时整改，确保消防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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